2026年度政府网站运维及政务公开
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名称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2026年度政府网站运维及政务公开服务项目。
二、采购内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以及省市关于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等相关文件要求，本次项目建设将对区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功能优化，使用现有网站开发平台进行优化升级，对内规范数据标准、搭建内容管理系统，建设信息资源主题数据库，为实现全面公开提供基础保障，对外整合政务公开服务的公众服务资源，建设基于“统一展现平台”的全媒体发布方案，为公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最终实现“三个统一”（数据报送统一、应用服务统一、数据展现统一）的建设目标。
服务内容如下：
（一）网站内容建设。根据全市门户网站建设和政务公开工作需要，优化网站页面设计及专题栏目设置，打造东湖高新区特色专题版块和场景式主题服务，依托门户网站平台持续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广度及深度。
（二）网站运维服务。针对网站栏目设置、更新频率、错字错链及系统故障等进行监测排查，做好网站规范性建设，及时发现解决问题。针对管委会内设部门、园区、街道开展培训，解答问题。
（三）主动公开事项目录动态管理。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工作要求持续做好东湖高新区主动公开事项目录动态管理。
（四）年报编制指导。协助编制东湖高新区管委会202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制作年报图解；提供年报编制模板，对各部门收集的年报初稿进行审核，对格式规范、数据准确，内容质量进行具体指导，提供参考意见和修改稿。
（五）政务公开运维服务。安排1名专业人员提供现场服务，驻场期间对业务单位进行一对一信息发布指导，或讲解政务公开政策文件要求，并完成安排的其他政务公开相关工作。
（六）法定主动公开栏目调整优化。根据国家、省、市政务公开工作要求，结合政务公开、政府网站实际发展需要，完成调整优化法定主动公开目录、提供法定主动公开目录调整建议方案、协助做好法定主动公开目录调整后数据迁移梳理工作。
（七）政务公开绩效评估诊断。在武汉市政务公开绩效评估正式采样开始前，对东湖高新区政务公开工作开展至少1次全面摸底，并依据《武汉市政务公开工作测评指标》，开展东湖高新区年度政务公开预评估诊断工作，并出具年度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报告，并配合全面整改和提升。
（八）亮点思路谋划。结合东湖高新区自身业务发展及政务公开工作发展需要，突出亮点特色、谋划思路，如围绕创优营商环境、规范性文件库建设、政策咨询服务、展示“世界光谷”等方面进行，让政务公开更好助推业务工作开展。
（九）网站绩效评估保障。根据国家、省、市对网站建设和绩效评估的要求提出指导性意见，根据问题清单进行整改提升，在国家、省、市高新区门户网站评估中争先进位。
其余未列明的服务内容，以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三、采购预算
68.3万元。
四、采购时间
2026年4月。
五、资格条件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即：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3.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六、服务期
合同签订后365个日历天。
七、报价方式
本项目报价为包干价。报价包括完成所确定的服务范围内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以及投标人应承担的各项税金、合同执行期间投标人雇员的人身意外保险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需的风险费用等。投标人应按照服务内容、责任范围以及合同条款进行报价。
八、付款方式
项目总费用分三期支付。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合同执行满6个月，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完成运维期内网站运维及绩效评估任务，并经甲方书面确认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剩余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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